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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费收费说明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受贵行委托，我公司于2020年8月5日对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3号地块内（不动产单元号：110115007001JB01015W00000000）“星光影视园•北区”项目B2组团B2-1办公楼等7幢办公用房出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评估，并于2020年8月14日出具了正式评估报告（报告编号：康正评字2020-1-0405-F01DYGJ3号）。

根据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国家计委计价格[1995]971号规定，房地产评估收费采用累进计费方式，标准如下：

档次    标的总额（万元）   累进计费率（‰）   累进收费（万元）

1       100以下（含100）        5               0.5

2       101——1000              2.5             2.75

3       1001——2000             1.5             4.25

4       2001——5000             0.8             6.65

5       5001——8000             0.4             7.85

6       8001——10000            0.2             8.25

7       10000以上                0.1

本次评估标的额及应收评估费用收费总额如下：
本次评估总值 19946 万元，应收评估费金额为： 92400 万元（人民币：玖万贰仟肆佰元整），根据我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的评估合作协议，该类评估业务按照应收评估费的40%优惠计收，则本次实际收费金额为： 36900 元（人民币：叁万陆仟玖佰元整）。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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